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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科发〔2016〕22号
 
各县（市）区科技局、开发区科技局（经发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鞍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6年8月23日
 
 
 
 
 
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规范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和管理工作，根据《辽宁省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创业和服务中心）认定和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我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核心内容。
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对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
 
第二章  主要功能与目标
 
第四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中试生产、经营的场地和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提供政策、管理、法律、财务、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以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社会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
第五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完善服务功能。在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同时逐步实现自收自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和企业服务机构的研究、试验、测试、生产等条件，扩大自身的服务功能，提高孵化服务水平。
第六条  为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服务水平和质量，鼓励建立专业技术型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技术型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指围绕某一特定技术领域，在孵化对象、孵化条件、服务内容和管理团队上实现专业化，培育和发展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科技企业孵化器形式。
 
第三章  认定与管理
 
第七条  市科技局负责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  申请认定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发展方向明确，符合本办法第二条和第四条所规定的条件；
2. 领导班子得力，机构设置合理，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3．可自主支配孵化场地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如是专业技术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则可自主支配孵化场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占2/3以上；
4．服务设施齐备，服务功能强，可为企业提供商务、资金、信息、咨询、市场、培训、技术开发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服务；
5．管理规范，具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自身及在孵企业的统计数据齐全，并能按要求及时上报相关统计数据；
6．在孵企业达15家以上（如是专业技术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则在孵化企业应达10家以上）；
7．孵化器正式运营，经营状况良好。
第九条  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企业注册及办公场所必须在孵化器的孵化场地内；
2．属新注册企业或申请进入孵化器前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
3．企业在孵化器孵化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
4．属迁入企业的，上年营业收入一般不得超过200万元；
5．企业租用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场地面积低于1000平方米；
6．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生产的项目或产品应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
第十条  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程序
1.提交申请。由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单位向各县（市）区、各开发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2.审查推荐。各县（市）区、各开发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推荐。
3.专家评审。市科技局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组建的可行性及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功能等进行论证评审。
4.经市科技局局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将拟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认定；
5.下达批复文件、证书和牌匾。
第十一条  申报科技企业孵化器应提供的材料：
1、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申请表；
2、在孵化企业一览表；
3、毕业企业一览表；
4、孵化器的组织机构名单、孵化器的管理制度；
5、孵化器管理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6、其它附件材料。包括租用场地合同、入驻协议、开展活动资料、照片等。
第十二条  市科技局每2年将对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进行考核，对连续2次达不到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将取消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资格。
 
第四章  管理与扶持
 
第十三条  鞍山市科技局是鞍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业务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规划布局和认定，并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进行指导和服务。各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协调与领导。
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法规，各地区及其相关部门应在规划、用地、财政、税收等方面为科技企业孵化器提供政策支持。
第十五条  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市科技局将在科技资金、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方面优先支持。对运行高效、发展良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将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作纳入鞍山市科技发展计划。各县（市)区、高新区、经开区等部门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十七条  市科技局支持和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社会公益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引导带动地方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和鼓励企业、个人及其它机构创办多种形式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第十八条  本办法制发前经国家科技部和辽宁省科技厅认定的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自动等同于具备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资格，不再另行组织认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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